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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稿整理  

徐復觀教授手稿整理系列：  

《周官》（注一）【成立之時代】及其思想性格  （二）  

陳惠美 ∗、謝鶯興 ∗∗ 

※ ※ ※ 

四、思想線索發展的結果--【《周官》的成立】
79

 

《 周 官 》 官 制 的 構 造 ， 在 「 小 宰 之 職 」 的 「 以 官 府 之 六 屬 舉 邦 治 」

中 ， 有 全 面 性 的 概 述 。 原 文 是 ：  

「以官府之六屬舉邦治。一曰天官，其屬六十，掌邦治。大事則從

其長，小事則專達。二曰地官，其屬六十，掌邦教。大事則從其長，

小事則專達。三曰春官，其屬六十，掌邦禮。大事則從其長，小事

則專達。四曰夏官，其屬六十，掌邦政。大事則從其長，小事則專

達。五曰秋官，其屬六十，掌邦刑。大事則從其長，小事則專達。

六曰冬官，其屬六十，掌邦事。大事則從其長，小事則專達。」（【注

二五】 80）  

鄭 玄 《 注 》（ 以 後 簡 稱 《 鄭 注 》）：  

「六官之屬三百六十，舉天地四時日月星辰之度數，天道備矣。前

此者成王作〈周官〉，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，故周公設官分職以法

之」。  

〈 天 官 冢 宰 第 一 下 〉賈 公 彥《 疏 》（ 以 後 簡 稱《 賈 疏 》）引「《 鄭 目 錄 》云 ，

象 天 所 立 之 官 。 … … 天 者 統 理 萬 物 。 天 子 立 冢 宰 使 掌 邦 治 ， 亦 所 以 總 御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∗ 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副教授。 
∗∗  東海圖書館退休館員。 
79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節標題中的 5 字，手稿一作「《周官》」2 字。 
80 按，專書此「注二五」3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注十九」3 字，但「注十

九」已出現於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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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 官，使 不 失 職 」。【《 賈 疏 》】 81「 鄭 云 象 天 者，周 天 有 三 百 六 十 餘 度，天

官 亦 總 攝 三 百 六 十 官，故 云 象 天 也 」。〈 地 官 司 徒 第 二 〉《 賈 疏 》「《 鄭 目 錄 》

云，象 地 所 立 之 官。司 徒 主 眾 徒，地 者 載 養 萬 物。天 子 立 司 徒，掌 邦 教 ，

亦 所 以 安 擾 萬 民 。 」〈 春 官 宗 伯 第 三 〉《 賈 疏 》「《 鄭 目 錄 》 云 ， 象 春 所 立

之 官 也 … … 春 者 出 生 萬 物 。 天 子 立 宗 伯 使 掌 邦 禮 。 典 禮 以 事 神 為 主 ， 亦

所 以 使 天 下 報 本 反 始 」。〈 夏 官 司 馬 第 四 〉《 賈 疏 》「 鄭 云，象 夏 所 立 之 官 … …

夏 整 齊 萬 物 。 天 子 立 司 馬 ， 共 掌 邦 政 ， 政 可 以 平 諸 侯 ， 正 天 下 ， 故 曰 統

六 師，平 邦 國 」。〈 秋 官 司 寇 第 五 〉《 賈 疏 》「《 鄭 目 錄 》云，象 秋 所 立 之 官 。

寇 、 害 也 ， 秋 者 遒 也 。 如 秋 義 殺 害 ， 收 聚 斂 藏 於 萬 物 也 。 天 子 立 司 寇 ，

使 掌 邦 刑 。 刑 者 所 以 驅 惡 ， 納 人 於 善 道 也 」。〈 冬 官 考 工 記 第 六 〉《 賈 疏 》

「《 鄭 目 錄 》云 ，象 冬 所 立 官 也 … … 司 空 之 篇 亡 ，漢 興 購 求 千 金 不 得，此

（《 考 工 記 》） 前 世 識 其 事 者 ， 記 錄 以 備 大 數 ， 古 《 周 禮 》 六 篇 畢 矣 」。  

綜 上 所 述 ， 可 以 得 出 無 可 置 疑 的 結 論 是 《 周 官 》 的 官 制 ， 是 法 天 以

體 現 天 道 的 。 體 現 天 道 ， 即 是 實 現 政 治 的 最 高 理 想 。 體 現 天 道 有 二 ， 一

為 官 名 ， 二 為 官 數 。  

呂 不 韋 的 門 客 ， 發 展 了 鄒 衍 的 陰 陽 五 行 思 想 ， 以 成 《 呂 氏 春 秋 》 中

的〈 十 二 紀 紀 首 〉，他 的 目 的 ，在〈 序 意 〉中 說 得 很 清 楚， 是 認 為「 古 之

清 世 ， 是 法 天 地 」； 法 天 地 ， 即 是 〈 應 同 篇 〉 中 所 說 的 「 帝 者 同 氣 」。 氣

是 陰 陽 之 氣，同 氣 者，是 說 最 高 政 治【 理 想 人 物 】82的 帝，他 的 政 治 設 施 ，

是 與 天 道 的 陰 陽 之 氣 相 同 的 。 陰 陽 之 氣 ， 展 現 為 四 時 十 二 月 ， 及 東 南 西

北 的 方 位 ； 於 是 十 二 紀 便 把 政 治 的 各 種 設 施 ， 按 他 們 所 認 定 的 性 質 ， 分

配 到 四 時 十 二 月 及 東 南 西 北 的 方 位 中 去 ， 以 與 四 時 十 二 月 與 方 位 中 的 陰

陽 之 氣 相 適 應 。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五 行 也 是 天 道 的 展 現 ， 所 以 又 把 五 行 也 拉

在 一 起 ， 而 五 行 有 五 ， 時 與 方 位 僅 有 四 ， 只 好 在 季 夏 之 月 設 定 一 個 中 央

土 ， 使 五 行 都 有 了 著 落 ， 這 樣 他 們 覺 得 完 成 了 「 法 天 地 」，「 與 元 同 氣 」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81  按，手稿一、專書此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賈釋之曰」4 字。 
82  按，專書此 4 字，手稿一作「理想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理想」2 字，再增

字成「理想人物」4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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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理 想 政 治 的 大 系 統（ 注 二 六 ），但 這 只 是 政 治 設 施 性 質 的 分 配，並 沒 有

作 官 職 性 質 的 分 配 。 前 述 《 管 子 》 中 的 五 官 ， 由 政 治 設 施 性 質 的 分 配 而

兼 及 於 官 職 性 質 的 分 配，這 是 順 著〈 十 二 紀 〉的 構 想 向 前 發 展 了 一 大 步 。

但 《 管 子 》 五 官 中 土 師 、 行 人 、 祝 宗 之 名 ， 與 司 徒 司 馬 之 名 不 大 相 稱 。

及 董 仲 舒 所 構 想 的 五 官 ， 除 了 司 營 的 官 名 外 ， 出 現 有 司 農 司 馬 司 徒 司 寇

之 名 ， 這 已 反 映 出 漢 代 流 行 的 官 名 。 不 過 《 管 子 》 與 董 仲 舒 ， 都 是 以 五

行 為 主 ， 而 五 行 在 《 周 官 》 中 沒 有 地 位 。 及 《 大 戴 記 ‧ 盛 德 篇 》 承 賈 誼

《 新 書 》之 流，擺 脫 五 行 的 格 套 而 稱 冢 宰 司 徒 宗 伯 司 馬 司 寇 司 空 的 六 官 ，

這 與 《 周 官 》 更 為 接 近 。 但 這 裡 的 六 官 只 配 上 道 、 德 、 仁 、 聖 、 義 、 禮

的 六 德，而 未 直 接 配 上 天 道。《 大 戴 記 ‧ 千 乘 篇 》的 司 徒 典 春，司 馬 司 夏 ，

司 寇 司 秋 ， 司 空 司 冬 ， 除 司 徒 典 春 ， 與 《 周 官 》 的 司 徒 為 地 官 不 同 外 ，

其 餘 官 名 與 【 所 典 的 】 83時 季 ， 與 《 周 官 》 完 全 相 同 。 此 處 雖 僅 列 四 官，

實 與 《 周 官 》 更 接 近 了 一 步 。 但 所 有 以 官 職 配 五 行 或 四 季 的 ， 官 與 五 行

或 四 季 ， 都 是 配 合 的 關 係 ； 到 《 周 官 》， 則 不 是 配 合 的 關 係 。【 而 是 官 與

天 地 春 夏 秋 冬 合 而 為 一 的 關 係。】84冢 宰 不 是 司 天，冢 宰 即 是 天，而 稱為

天 官 。 司 馬 不 是 司 夏 ， 司 馬 即 是 夏 而 稱 為 夏 官 。 天 地 春 夏 秋 冬 六 官 的 名

稱 ， 是 《 周 官 》 出 現 以 前 ， 在 所 有 文 獻 中 找 不 到 痕 跡 的 。《 禮 記 ‧ 曲 禮 》

「 天 子 建 天 官 ，先 六 大；曰 大 宰 大 宗 大 史 大 祝 大 士 大 卜 ，典 司 六 典 」，此

處 的 所 謂 「 天 官 」， 乃 指 事 天 之 官 ， 並 非 官 名 ， 也 與 下 文 的 「 五 官 」「 六

府 」「 六 工 」 之 非 官 名 一 樣 。《 周 官 》 的 以 天 地 四 時 為 官 名 ， 這 表 示 了 以

官 制 體 現 天 道 的 進 一 步 的 大 發 展 。 還 是 長 期 演 變 中 所 突 出 的 結 論 ； 至 此

而 此 一 思 想 線 索 得 到 了 完 成 。 由 此 以 推 定 《 周 官 》 成 立 的 年 代 ， 不 可 能

出 現 在 戴 德 於 宣 帝 時 編 成 《 大 戴 記 》 以 前 。 我 們 也 可 以 說 ， 在 《 周 官 》

以 外 的 所 有 有 關 說 法 ， 都 是 此 一 趨 向 未 成 熟 時 的 說 法 ， 至 《 周 官 》 而 始

成 熟 。 若 《 周 官 》 在 各 說 之 前 ， 則 這 類 未 成 熟 的 ， 參 差 不 一 的 說 法 ， 便

不 會 出 現 。 這 些 未 成 熟 的 說 法 ， 都 是 為 《 周 官 》 出 現 所 作 的 開 路 工 作 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83 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所典之」3 字。 
84  按，手稿一此 17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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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這 一 思 想 線 索 弄 清 楚 了 ， 則 其 他 成 書 年 代 的 異 說 ， 皆 無 立 足 之 餘 地 。  

但 應 特 別 注 意 的 是，《 周 官 》六 官 的 六，不 是 順 著 歷 史 上 由 六 軍 而 來

的「 六 卿 」觀 念 所 構 想 出 來 的。傳 統 由 六 軍 而 來 的 六 卿，他 們 是 安 放【 在

鄉 】85裡 面。這 裡 的 六 官，是 如 後 所 述，他 們 在 以 數 字 體 現 天 道 中，「 六 」

的 數 字 ， 有 特 別 重 要 的 意 義 ， 由 此 而 出 現 了 六 官 。【「 六 十 」 的 數 字 ， 有

特 別 重 要 的 意 義，由 此 而 出 現 了 六 官 的 官 屬 都 是 六 十。】86這 和 為 了 湊五

行 的 五 ， 而 構 想 出 五 官 ， 是 同 樣 的 道 理 。 西 漢 的 思 想 家 們 ， 常 常 為 了 湊

足 他 們 所 要 求 的 數 字，而 犧 牲 現 實 中 的 合 理 性，《 周 官 》中 的 這 一 現 象 更

特 別 嚴 重 。 劉 歆 們 為 了 湊 足 六 的 數 字 ， 便 於 春 夏 秋 冬 四 官 之 外 ， 更 加 上

天 地 兩 官 。從 周 初 以 來，周 王 只 能 算 是 天 之 子 而 稱 為「 天 子 」，却 不 敢 稱

為 天 。 春 秋 時 代 ， 對 楚 吳 等 國 的 王 ，【 乃 稱 】 87周 王 為 天 王 。 現 在 却 在 王

之 下 ， 而 有 天 官 地 官 ， 然 則 王 是 代 表 什 麼 呢 ？ 嚴 格 說 來 ， 這 不 能 不 說 是

他 們 一 面 因 強 調 官 制 應 合 於 天 道 太 過 ， 一 面 又 要 湊 足 「 六 」 的 數 字 所 來

的 破 綻 。  

再 便 是 他 們 以 三 百 六 十 官 的 三 百 六 十 的 數 字 代 表 天 道 的 問 題 。 據

《【 周 髀 算 經 】88》，日 曆 的「 一 歲 三 百 六 十 五 日 四 分 日 之 一 」，乃 出 於「 內

一 衡 徑 二 十 三 萬 八 千 里 ， 周 七 十 一 萬 四 千 里 ， 分 為 三 百 六 十 五 度 四 分 度

之 一 」而 來，這 是 為 了 測 度 的 方 便 所 劃 分 的，毫 無【 神 秘 地 】 89意 味，更

與 音 樂 及 《 周 易 》， 無 絲 毫 關 係 。 但 《 淮 南 子 ‧ 天 文 訓 》， 開 始 以 樂 律 三

百 六 十 音 與 日 曆 的 三 百 六 十 日 相 傅 合，而 認 定 這 是「 天 地 之 道 也 」；於 是

「 三 百 六 十 」 的 數 字 ， 開 始 有 了 神 密 的 意 義 。 董 仲 舒 《 春 秋 繁 露 ‧ 爵 國

篇 第 二 十 八 》，却 由 三 公 九 卿 的 系 統 而 傅 會 出「 天 子 分 左 右 五 等，三 百 六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85 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在六鄉」3 字。 
86  按，專書此 28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成「『六十』的數字，

有特別重要的意義，由此而出現了六官的官屬都是六十」28 字。 
87 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而稱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而稱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乃稱」2 字。 
88  按，手稿一、專書此 4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周脾算經」4 字。 
89 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神密地」3 字。 



手稿整理  

  71

十 三（ 三 字 疑 衍 ）人，法 天 一 歲 之 數 」，已 開 始 把 官 制 與 三 百 六 十 的 數 字

連 結 在 一 起，增 加 了 三 百 六 十 數 字 的 意 義 。【 孟 喜 京 房 ，承《 淮 南 ‧ 天 文

訓 》以 音 樂 合 天 地 之 道 之 流（ 見 後 ）發 展 為 卦 氣 說 】90，從 六 十 四 卦 中 抽

出 四 卦 為 辟 卦 ，【 把 其 餘 】 91的 六 十 卦 的 三 百 六 十 爻 ， 以 與 日 曆 的 三 百 六

十 日 相 配 合 ， 由 此 以 言 陰 陽 消 息 的 天 道 ， 較 前 面 兩 說 ， 發 生 了 更 大 的 影

響 ，成 為 漢 易 的 主 流（ 注 二 七 ）。在 卦 氣 說 中，不 僅 是 增 加 了 三 百 六 十 的

數 字 的 意 義；尤 其 是 此 種 三 百 六 十 的 數 字，【 是 由 六 十 卦 及 每 卦 的 六 爻 相

乘 而 得 ， 於 是 六 十 與 六 ， 在 三 百 六 十 數 字 的 構 成 中 處 於 關 鍵 性 的 地 位 ，

與 《 淮 南 ‧ 天 文 訓 》 中 的 音 樂 理 論 完 全 相 同 ， 於 是 劉 歆 們 除 了 機 械 地 把

各 官 的 屬 官 定 為 六 十 之 外，由 六 爻 而 來 的「 六 」】92，便 取 代 了 五 行 之 五 ，

三 公 九 卿 之 三 ， 而 成 為 體 現 天 道 的 最 有 力 的 數 字 。  

《 漢 書 ‧ 律 歷 志 》， 本 於 劉 歆 的 《 三 統 歷 》。 劉 歆 的 【《 三 統 歷 》】 93，

其 目 的 不 僅 在 言 歷 ， 而 係 要 形 成 拼 盤 式 的 無 所 不 包 的 哲 學 大 系 統 。 他 除

了 繼 承 了 《 淮 南 子 ‧ 天 文 訓 》 中 以 樂 律 傅 曆 ， 而 加 以 發 展 ， 實 際 是 加 以

更 多 的 傅 會 外 ， 更 繼 承 了 京 房 們 的 卦 氣 說 ， 進 一 步 把 易 與 律 與 歷 配 合 在

一 起，以 加 強 由 董 仲 舒 下 來 的「 天 的 哲 學 」的 內 容。〈 律 歷 志 〉說「 至 元

始 中（ 西 紀 一 --五 年 ）王 莽 秉 政，欲 燿 名 譽，徵 天 下 通 知 鐘 律 者 百 餘（ 有 ）

餘 人 ， 使 羲 和 劉 歆 等 ， 典 領 條 奏 ， 言 之 最 詳 ； 故 刪 其 偽 辭 ， 取 正 義 ， 著

於 篇 」。由 這 段 說 明，可 以 知 道《 三 統 歷 》是 集 體 著 作，【 由 劉 歆 總 其 成，】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90  按，專書此 28 字，手稿一作「但到了孟喜京房的卦氣說」11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

作「但到了孟喜京房的卦氣說」11 字，再塗改成「孟喜京房，承《淮南‧天文訓》

以音樂合天地之道之流（見後）發展為卦氣說」28 字。 
91 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而把其餘」4 字。 
92  按，專書此 85 字，手稿一作「是以每卦的六爻之六為基數所形成的，於是這個六的

數字」24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是以每卦的六爻之六為基數所形成的，於是這

個六的數字」24 字，再塗改成「是由六十卦及每卦的六爻相乘而得，於是六十與六，

在三百六十數字的構成中處於關鍵性的地位，與《淮南‧天文訓》中的音樂理論完

全相同，於是劉歆們除了機械地把各官的屬官定為六十［以］外，由六爻而來的『六』」

85 字。 
93 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三統律」3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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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4而 王 莽 也 與 知 其 事。〈 律 歷 志 〉：「 伏 戲 畫 八 卦，由 數 起 」。又 說「 數 」者

一 十 百 千 萬 也 ， 所 以 算 數 事 物 ， 順 性 命 之 理 也 」。 數 【 何 以 能 】 95順 性 命

之 理 ， 因 為 數 乃 天 道 的 表 現 ， 而 數 的 最 足 以 表 現 天 道 的 莫 如 樂 律 。 這 是

由 《 管 子 ‧ 五 行 篇 》 到 《 淮 南 子 ‧ 天 文 訓 》 的 共 同 思 想 。 所 以 他 們 一 開

始 便 著 重 在 樂 律 之 數 的 陳 述 。 但 《 漢 書 補 注 》 齊 召 南 引 沈 約 《 宋 書 ‧ 樂

志 》云：「 班 氏 所 志，未 能 通 律 呂 本 原，空 煩 其 文，而 為 辭 費。又 推 九 六 ，

欲 符 劉 歆 三 統 之 數 ，假 托 非 類 ，以 飾 其 說 ，皆 孟 堅 之 妄 矣 」。故 對 他 們 數

字 的 陳 列，很 難 推 其 所 以 然。並 不 是 徵 集 的 百 有 餘 人 中，沒 有 人 通 律 呂 ；

而 是 他 們 承《 管 子 ‧ 五 行 篇 》及《 淮 南 ‧ 天 文 訓 》，將 律 呂 加 以 神 秘 化 之

後 ， 除 日 歷 外 ， 更 把 五 行 八 卦 等 「 非 類 」 的 東 西 ， 牽 附 在 一 起 ， 致 使 每

一 類 都 成 問 題 。 其 次 ， 劉 歆 的 所 謂 三 統 是 ：  

「三統者，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。十一月乾之初九，陽氣伏於地下，

始著為一，萬物萌動，鍾於太陰，故黃鐘為天統。律長九寸。九者

所以究極中和，為萬物元也。……六月坤之初六，陰氣受任於太陽，

繼養化柔，萬物生長……故林鐘為地統，律長六寸。六者所以含陽

之施， 之於六合之內，含剛柔有體也。……正月乾之九三（注二

八），萬物棣（及也）通，族出於寅，人奉而成之，仁以養之，義

以行之，令事物各得其理。寅木也，為仁；其聲商也為義。故太簇

為人統。律長八寸，象八卦。宓戲氏之所以順天理，通神明，類萬

物之情也。立人之道，曰仁與義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后以栽成

天地之道，輔相【天地】 96之宜，以左右民，此三律之謂矣，是為

三統。」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94  按，專書此 6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成「由劉歆總其成」6

字。 
95 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可以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可以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何以能」3 字。 
96 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萬物」2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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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面 是 把 易 卦 。 樂 律 、 時 歷 三 者 牽 合 在 一 起 ， 無 義 據 可 言 。 但 應 指 出 的

是 ： 天 統 人 統 的 卦 位 配 置 ， 完 全 根 據 京 房 的 卦 氣 說 。 惟 言 「 六 月 坤 之 初

六 」，而 六 月 實 為 坤 之 六 二 的 遯 卦，坤 之 初 六，應 為 五 月 之 垢 卦 ，此 與 卦

氣 說 不 合 ， 亦 與 卦 爻 之 實 際 情 形 不 合 。 其 所 以 有 此 錯 誤 ， 或 出 於 一 時 之

疏 忽，或 出 於 欲 以 六 月 之 六，配 林 鍾 的 律 長 六 寸，故 置 卦 之 實 爻 於 不 顧 。

總 之，在 此 種 配 合 中，易 卦 實 以 京 房 之 卦 氣 說 為 主，是 無 可 疑 的。又 說 ： 

「《易》曰，參天兩地而倚數。天之數始於一，終於二十有五（《正

譌》云：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皆天數，並之得二十五）。其義紀之

以三（《正譌》：參天故以三為紀），故置一得三，又二十五分之六，

凡二十五置，終天之數，得八十一，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，

為八百一十分，應歷一統（孟康曰，十九歲為一章。一統凡入十一

章）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數，黃鐘之實也。繇（由）此之義，起十

二律之周徑。地之數始於二，終於三十（並二、四、六、八、十得

三十），其義紀之以兩，故置一得二，凡三十置，終地之數得六十。

以地中數六乘之，為三百六十分，當期之日，林鐘之實也。人者繼

天順地，序氣成物，統八卦，調八風，理八政，正八節，諧八音，

舞【八脩】 97，監八方，被八荒，以終天地之功，故八八六十四，

其義極天地之變。以天地五位之合，終於十者乘之，為六百四十分，

以應六十四卦，太簇之實也」。  

上 面 的「 數 字 遊 戲（ 注 二 九 ），主 要 由《 易 繫 辭 》上「 大 衍 之 數 五 十 」及

「 天 一 地 二 」兩 章，與 律 數 牽 傅 而 成。「 大 衍 之 數 五 十 」章 的「 凡 三 百 有

六 十，當 期 之 數 」，是 由「 乾 之 策 二 百 一 十 有 六， 坤 之 策 百 四 十 有 四 」相

加 而 成 。 與 卦 爻 無 關 係 ， 亦 即 與 陰 陽 的 運 行 無 關 係 。 劉 歆 的 「 凡 三 百 有

六 十 ， 當 期 之 日 」， 是 由 林 鍾 的 律 長 六 寸 ， 六 者 所 以 含 陽 之 施 而 成 。「 天

一 地 二 」【 的 基 數 】 98， 在 《 易 傳 》 上 有 根 據 ， 人 則 在 《 易 傳 》 上 找 不 到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97 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八佾」2 字。 
98 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成「的基數」3 字。 



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69 期 

  74

基 數 的 根 據 ， 於 是 直 由 「 太 族 為 人 統 ， 律 長 八 寸 ， 象 八 卦 」 來 拼 湊 。 從

「 統 八 卦 」到「 被 八 荒 」， 拼 湊 成 八 樣 事 物，再 以 八 的 自 乘 而 成 為「 八 八

六 十 四 」，「 以 應 六 十 四 卦 」。《 淮 南 ‧ 天 文 訓 》，僅 將 律 附 合 於 歷。此 處【 則

又 將 律 】 99與《 易 》相 附 合，亦 殆 始 於 京 房。晉 司 馬 彪 本 蔡 邕 劉 洪 的〈 律

歷 志 〉 以 為 《 續 漢 書 ‧ 律 歷 志 》。〈 志 〉 謂 「 元 帝 時 ， 郎 中 京 房 字 君 明 ，

知 五 聲 之 音 ， 六 （ 六 十 ） 律 之 數 。 上 使 太 子 太 傅 韋 玄 成 … … 試 問 房 於 樂

府 。 房 對 受 學 故 小 黃 令 焦 延 壽 … … 夫 十 二 律 之 變 ， 至 於 六 十 ， 猶 八 卦 之

變，至 於 六 十 四 也 … … 」。京 房 此 處 只 將 兩 者 相 比 擬，至 劉 歆 則 進 而 將 兩

者 相 附 和 。 於 是 上 述 的 《 易 》 與 律 與 曆 合 而 為 一 ， 在 劉 歆 心 目 中 ， 以 為

這 是 集 淮 南 落 下 閎 京 房 們 的 大 成 ，而「 三 百 六 十 」的 數 字， 為《 易 》（ 注

三 ○ ） 與 律 及 曆 之 所 同 。 所 以 三 百 六 十 ， 佔 有 特 別 重 要 意 義 。 劉 歆 們 在

創 造 理 想 官 制 時 ， 便 定 為 三 百 六 十 官 以 代 表 天 道 ， 這 決 不 能 出 現 於 京 房

以 前 的 時 代 。 同 時 ， 天 統 的 黃 鐘 「 律 長 九 寸 」 的 九 ， 地 統 的 林 鐘 的 「 律

長 六 寸 」 的 六 ， 人 統 太 族 的 「 律 長 八 寸 」 的 八 ， 這 都 是 特 別 有 意 義 的 數

字。而《 管 子 ‧ 五 行 篇 》「 天 道 以 九 制，地 理 以 八 制，人 道 以 六 制 」的 話 ，

其 數 字 的 配 合 雖 地 與 人 不 同 ， 但 亦 可 給 劉 歆 們 以 影 響 。 尤 以 六 乘 六 十 ，

可 以 綰 帶 律 與《 易 》而 得 出 三 百 六 十， 以 成「 當 期 之 日 」，其 地 位 更 為 特

殊 。 這 都 在 《 周 官 》 中 反 映 了 出 來 。  

王 莽 劉 歆 們 的 野 心，【 和 】100呂 不 韋 一 樣，他 們 要 在 形 式 上 統 合 一 切 ，

包 羅 萬 有。在 用 數 字 以 標 記 事 物 時 也 是 一 樣。對 過 去 發 生 了 影 響 的 數 字 ，

都 盡 量 地 運 用 到 了 。 在 運 用 中 ， 有 少 數 是 來 自 承 襲 ， 多 數 則 出 自 他 們 的

自 造 ； 少 數 用 的 數 字 有 內 容 ， 多 數 則 牽 強 傅 會 ， 乃 至 一 無 內 容 。 六 的 數

字 用 得 最 多，大 概 有 五 十 種 左 右，其 中 有 重 要 的，【 如 六 典、六 敍、六 職 、

六 聯、六 計 等，也 】101有 不 重 要 的。但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，凡 牽 涉 到 國 家 政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99  按，專書此 4 字，手稿一作「則將律」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則將律又」4 字。 
100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1 字，手稿一作「也和」2 字。 
101 按，專書此 13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成「如六典、六敍、六

職、六聯、六計等，也」13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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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 各 種 組 織 的，縱 未 明 說 出 是 六。而 實 際 則 必 為 六。【 如 冢 宰「 治 官 之 屬 」

為 太 宰 ， 小 宰 、 宰 夫 、 上 士 、 中 士 、 下 士 ， 共 六 級 。 其 他 各 官 ， 亦 無 不

如 此 。 】 102這 種 情 形 ， 只 有 和 《 三 統 歷 》 連 繫 起 來 才 可 加 以 解 釋 。  

秦 代 的 政 制，為 漢 代 所 繼 承。地 方 政 制 中 的 鄉，大 體 是 承 古 代 的「 鄰

里 鄉 黨 」（ 注 三 一 ） 而 加 以 整 齊 規 制 的 。《 周 官 》 的 鄉 遂 制 度 ， 在 古 代 找

不 出 踪 影（ 注 三 二 ），大 概 是 從《 管 子 》來 的。《 國 語 ‧ 齊 語 》「 公（ 桓 公 ）

曰 ， 處 士 農 工 商 若 何 ？ 管 子 對 曰 ， … … 處 工 就 官 府 ， 處 商 就 市 井 ， 處 農

就 田 野，令 夫 士 群 萃 而 州 處 」；未 有 鄉 之 名。又「 桓 公 曰，定 人 之 居 若 何 。

管 子 對 曰 ，制 國 以 為 二 十 一 鄉 … … 工 商 之 鄉 六，士 鄉 十 五（ 注 三 三 ），公

率 五 鄉 焉 ，國 子 率 五 鄉 焉 ，高 子 率 五 鄉 焉 」。按 此 處 之 二 十 一 鄉 ，恐 為 臨

時 的 劃 分 ， 而 未 成 為 【 地 方 】 103的 政 制 。【 至 於 後 面 還 要 提 到 的 管 仲 作內

政 而 寄 軍 令 的 軌 、 里 、 連 、 鄉 ， 這 是 根 據 士 鄉 十 五 所 作 的 平 時 戰 時 的 軍

事 部 署，亦 非 正 規 的 地 方 政 制。且 其 織 組 是 四 級。】104《 管 子 ‧ 立 政 第 四 》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02 按，專書此 32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成「如冢宰『治官之屬』

為太宰，小宰、宰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共六級。其他各官，亦無不如此」32 字。 
103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政方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政方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地方」2 字。 
104 按，專書此 59 字，手稿一作「又桓公曰，國安矣，其可乎。管子曰……君若欲速得

志於天下諸侯，則事可以隱令，可以守政……作內政而寄軍令焉……於是制國，五

家為軌，軌為之長。十軌為里，里有司。四里為連，連為之長。十連為鄉，鄉有良

人焉以為軍令。五家為軌，故五人為伍，軌長率之。十軌為里，故五十人為小戎，

里有司帥之。四里為連，故二百人為卒，連長率之。十連為鄉，故二千人為旅鄉，

良人率之。五鄉一帥，故萬人為一軍。五鄉之帥□□之。按，軌、里、連、鄉為四

級，伍、小戎、卒、旅，亦為四級。五鄉為一軍，始為五級。這是根據士鄉十五所

作的，平時戰時的軍事部署，亦非正規的地方政制」21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

「又桓公曰，國安矣，其可乎。管子曰……君若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，則事可以隱

令，可以守政……作內政而寄軍令焉……於是制國，五家為軌，軌為之長。十軌為

里，里有司。四里為連，連為之長。十連為鄉，鄉有良人焉以為軍令。五家為軌，

故五人為伍，軌長率之。十軌為里，故五十人為小戎，里有司帥之。四里為連，故

二百人為卒，連長率之。十連為鄉，故二千人為旅鄉，良人率之。五鄉一帥，故萬

人為一軍。五鄉之帥□□之。按，軌、里、連、鄉為四級，伍、小戎、卒、旅，亦

為四級。五鄉為一軍，始為五級。這是根據士鄉十五所作的，平時戰時的軍事部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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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分 國 以 為 五 鄉，鄉 為 之 帥。分 鄉 以 為 五 州，州 為 之 長。分 州 以 為 十 里 ，

里 為 之 尉 。 分 里 以 為 十 游 ， 游 為 之 宗 。 十 家 為 什 ， 五 家 為 伍 ， 什 伍 皆 有

長 焉 」。此 處 的 鄉、州、里、游，可 能 為 作 者 所 構 想 的 地 方 政 制，受 有《 國

語 》影 響，但 與《 國 語 》不 同。而 什 伍 之 名，則 採 自《 商 鞅 》（ 注 三 四 ）。

【 因《 周 官 》特 重 六 】105，所 以 不 僅 將《 管 子 》的 五 鄉 改 為 六 鄉，且 鄉 的

組 織 為 鄉 、 州 、 黨 、 族 、 閭 、 比 、 共 六 級 （ 注 三 五 ）。 六 鄉 之 下 有 六 遂 ，

遂 的 組 織 為： 遂 、 縣、 鄙、 酇、 里、 鄰 ， 亦 為 六 級（ 注 三 六 ）。 人 民 的 組

織，亦 依 鄉、遂 的 六 級 為 六 級（ 注 三 七 ），軍 事 組 織 計：伍、兩、卒、旅 、

帥 、 軍 共 六 級 （ 注 三 八 ）， 土 地 的 劃 分 計： 井、 邑、 丘、 甸 、 縣、 都， 為

六 級（ 注 三 九 ）。此 外，未 冠 以 六，而 實 為 六 的「 以 樂 德 教 國 子 」的 樂 德 ，

為「 中、和、祗、庸、孝、友 」的 六 德；「 以 樂 語 教 國 子 」的 樂 語，為「 興 、

道 、 諷 、 誦 、 言 、 語 」 的 六 語 ， 以 樂 舞 國 子 的 樂 舞 為 六 舞 ； 而 音 樂 的 效

果 ， 係 通 過 「 六 律 、 六 同 、 五 聲 、 八 音 、 六 舞 、 大 合 樂 」 六 種 而 見 （ 注

四 ○ ）。大 祝 明 言「 掌 六 祝 」、「 六 祈 」、「 作 六 辭 」、「 辨 六 號 」、「 辨 九 祭 」、

「【 九 摻 】 106（ 音 拜 ）」； 小 祝 所 掌 者 未 出 六 之 名 ， 而 小 祭 祀 【 中 】 107「 祝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亦非正規的地方政制」212 字，再塗改成「至於後面還要提到的管仲作內政而寄軍

令的軌、里、連、鄉，這是根據士鄉十五所作的平時戰時的軍事部署，亦非正規的

地方政制。且其織組是四級」59 字。 
105 按，專書此 6 字，手稿一作「《周官》的六鄉，則當來自《管子》的五鄉。因《周官》

特重『六』的數字，六官其屬各六十，由六而六十，見端於前述的《淮南‧天文訓》，

再由六十自乘而為三百六十官，以應天道，則直承京房而來。且將『官』位皆分為

六級，如冢宰『治官之常』為太宰、小宰、宰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共六級。其他

各官無不如此。其中六典、六叙、六屬、六職、六計，無不關係於重要的制度。因

特重『六』」136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《周官》的六鄉，則當來自《管子》的

五鄉。因《周官》特重『六』的數字，六官其屬各六十，由六而六十，見端於前述

的《淮南‧天文訓》，再由六十自乘而為三百六十官，以應天道，則直承京房而來。

且將『官』位皆分為六級，如冢宰『治官之常』為太宰、小宰、宰夫、上士、中士、

下士共六級。其他各官無不如此。其中六典、六叙、六屬、六職、六計，無不關係

於重要的制度。因特重『六』」136 字，再塗改成「因《周官》特重六」6 字。 
106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九 」2 字。 
107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中的」2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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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」， 事 實 依 然 是 六 ， 大 祭 祀 由 「 逆 齍 盛 」 到 「 賛 奠 」， 其 工 作 實 數 依 然

六（ 注 四 一 ）。司 勳 的「 以 等 其 功 」，實 分 為 六 等（ 注 四 二 ）。對 疆 域 的 劃

分 主 管，為「 職 方 氏 」，「 土 方 氏 」，「 懷 方 氏 」，「 合 方 氏 」，「 訓 方 氏 」，「 形

方 氏 」 的 六 「 方 士 」（ 注 四 三 ）， 士 師 之 下 ， 以 士 名 官 者 六 ， 計 ： 鄉 士 、

遂 士 、 縣 士 、 方 士 、 訝 士 、 朝 士 （ 注 四 四 ）。 以 司 名 官 者 六 ， 計 ： 司 刑 、

司 刺 、 司 約 、 司 盟 、 司 厲 、 司 圜 。 其 中 尚 有 職 金 、 犬 人 ， 乃 由 他 處 羼 入

（ 注 四 五 ）。 又 「 司 約 掌 邦 國 及 萬 民 之 約 劑 」，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， 而 所 掌 的

約 ， 亦 係 六 種 （ 注 四 六 ）。 以 隸 名 官 者 六 ， 計 司 隸 、 罪 隸 、 蠻 隸 、 閩 隸 、

夷 隸、貉 隸（ 注 四 七 ）。大 行 人 掌 大 賓 之 禮，諸 侯 之 朝 禮 六 種，除 春 秋 夏

冬 外，還 有「 時 會 」與「 殷 同 」（ 注 四 八 ）。諸 侯 之 聘 體 亦 有 六，「 時 聘 」，

「 殷 頫 」，「 間 問 」，「 歸 脹 」，「 賀 慶 」，「 致 襘 」（ 注 四 九 ）。 上 面 由 對 六 的

數 字 的 重 視 所 出 現 的 著 意 安 排 ， 安 排 得 牽 強 傅 會 。 其 他 由 三 、 八 、 九 ，

等 數 字 所 安 排 的 ， 有 的 有 名 目 而 並 無 內 容 ， 亦 無 不 如 此 。 由 數 字 神 秘 化

的 發 展 線 索 ， 只 能 推 定 這 部 書 乃 成 立 於 王 莽 劉 歆 之 手 。  

五、文獻線索的考查 

下 面 再 從 文 獻 方 面 加 以 考 查 。  

首 先 要 澄 清 的 是《 漢 書 》卷 五 十 三〈 河 間 獻 王 傳 〉中 的《 周 官 》， 及

《 史 記 ‧ 封 禪 書 》 中 所 引 的 《 周 官 》， 到 底 與 現 行 《 周 官 》， 是 一 是 二 的

問 題。【〈 河 間 獻 王 傳 〉謂「 獻 王 所 得 書，皆 古 文 先 秦 舊 書。《 周 官 》、《 尚

書 》、《 禮 記 》、《 孟 子 》、《 老 子 》 之 屬 。 皆 經 、 傳 、［ 說 ］ 108， 七 十 子 之 徒

所 論 」。 上 面 敍 述 】 109， 應 當 將 「《 周 官 》《 尚 書 》」， 併 為 一 名 。 即 是 《 尚

書 》 中 的〈 周 官 〉， 亦 即 是《 尚 書 》中 早 經 亡 失 的〈 周 官 〉。《 尚 書 》今 古

文 的 糾 葛 最 多， 有 關 故 事 的 記 錄 亦 較 詳。若 河 間 所 得 者，《 周 官 》為《 周

官 》，《 尚 書 》為《 尚 書 》，則 其 所 得 的《 尚 書 》，與 伏 氏 所 傳 的 今 文，【 及 】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08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1 字，手稿一作「說、記」2 字。 
109 按，手稿二由「〈河間獻王傳〉」到「上面敘述」等 45 字的天頭，有「周官是書篇名

應稱尚書周官不應稱『周官尚書』」等 19 字的細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三、專書無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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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孔 安 國 在 孔 壁 中 所 得 的 古 文，其 異 同 若 何 ？ 在 有 關 文 獻 中 豈 得 無 一 言涉

及 ？ 所 以 在 情 理 上，只 能 將「 周 官 尚 書 」【 合 為 一 辭，而 解 釋 為 此 】111〈 周

官 〉乃 屬 於《 尚 書 》中 的【 一 篇 】112。【 按 】113《 漢 書 ‧ 藝 文 志 ‧ 諸子 略‧

儒 家 》 中 有 「《 周 政 》 六 篇 」，【 原 注 】 114「 周 時 法 度 政 教 。 」 又 「《 周 法 》

九 篇 ， 法 天 地 ， 立 百 官 」。 又 「 河 間 《 周 制 》 十 八 篇 」，【 原 注 】 115「 似 河

間 獻 王 所 述 也。」戰 國 末 期，以 官 制 言 政 治 理 想 者 甚 眾；上 列《 周 政 》《 周

制 》【 所 述 的 內 容 】 116， 皆 可 概 稱 為 周 官 ， 故 特 加 尚 書 二 字 以 別 之 ； 而河

間 獻 王 所 述 《 周 制 》 十 八 篇 ， 當 即 《 尚 書 ‧ 周 官 》 的 演 述 。 另 一 間 接 證

據 為 《 史 記 ‧ 魯 周 公 世 家 》 謂 「 周 之 官 政 未 次 序 ， 於 是 周 公 作 〈 周 官 〉，

官 別 其 宜。 作〈 立 政 〉， 以 便 百 姓 」。〈 立 政 〉為《 尚 書 》中 的 一 篇， 則 史

公 此 處 所 說 的〈 周 官 〉， 亦 必 為《 尚 書 》中 的 一 篇。 凡〈 魯 周 公 世 家 〉中

所 述 周 公 制 作 的，皆 不 出 詩 書 所 載，所 以《 史 記 ‧ 封 禪 書 》引 有「 周 官 」

曰 凡 三 十 一 字， 亦 必 係〈 魯 周 公 世 家 〉中 所 述 的〈 周 官 〉。是 史 公 確 曾 看

到 《 尚 書 》 中 的 〈 周 官 〉。 但 伏 生 所 傳 今 文 二 十 九 篇 中 既 無 〈 周 官 〉， 孔

安 國 孔 壁 所 出 古 文 十 六 篇 中 亦 無〈 周 官 〉，則 史 公 所 見《 尚 書 》中 的〈 周

官 〉 自 何 而 來 ？ 漢 人 竟 無 一 語 涉 及 ， 便 只 能 推 定 史 公 所 見 《 尚 書 》 中 的

〈 周 官 〉， 即 河 間 所 得 的 〈 周 官 〉， 否 則 無 法 解 釋 這 一 〈 周 官 〉 的 來 歷 。

班 固 可 能 不 知【《 尚 書 》中 的〈 周 官 〉與《 周 官 》一 書 的 分 別，見 】117《 史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10 按，手稿一、專書此 1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與」字。 
111 按，專書此 9 字，手稿一作「解釋為此」4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解釋為此」4

字，再增字成「合為一辭，而解釋為此」9 字。 
112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〈周官〉」2 字。 
113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一作「按馬融所說《周官》」7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按

馬融所說《周官》」7 字，再塗改成「按」字。 
114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成「原注」2 字。 
115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成「原注」2 字。 
116 按，專書此 5 字，手稿一作「所述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所述」2 字，再增

字成「所述的內容」5 字。 
117 按，專書此 15 字，手稿一作「《尚書周官》及《周官》的分別，而見」12 字，手稿

二、手稿三原作「《尚書周官》及《周官》書的分別，而見」13 字，再增字成「《尚



手稿整理  

  79

記 ‧ 封 禪 書 》 所 引 〈 周 官 〉 一 段 的 文 字 ， 為 《 周 官 》 一 書 所 無 ， 所 以 他

錄〈 封 禪 書 〉以 為〈 郊 祀 志 〉時，便【 將 這 】118三 十 一 字 完 全 刪 去。但鄭

玄 是 經 學 家，他 看 到 了《 尚 書 》【 的 】119〈 周 官 〉，與《 周 官 》一 書 全 別 ，

於 是 為 調 停 之 論 ， 在 小 宰 「 以 官 府 之 六 職 舉 邦 治 」 條 下 謂 「 若 此 者 謂 成

王 作 〈 周 官 〉， 其 志 有 述 天 授 位 之 義 ， 故 周 公 設 官 分 職 以 法 之 」。 他 意 思

是 說 《 尚 書 》 中 之 〈 周 官 〉， 是 成 王 所 作 ，《 賈 疏 》 因 謂 這 是 「 在 周 公 攝

政 三 年 時 」。 但 此 〈 周 官 〉 並 未 法 天 設 官 ， 所 以 【 鄭 氏 】 120便 說 「 其 志有

述 天 授 位 之 義 」，而 現 行《 周 官 》一 書，則 係 周 公 作 以 繼 成 王「 述 天 授 位 」

之 志 。 即 設 官 分 職 以 法 天 之 志 。 在 這 種 說 法 中 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：【 鄭 氏 】

121看 到 了《 尚 書 》中 的〈 周 官 〉，與 他 所 注 的《 周 官 》，確 為 兩 物。於 是 將

《 尚 書 》 中 的 〈 周 官 〉， 屬 之 於 成 王 ， 而 將 《 周 官 》 一 書 ， 屬 之 於 周 公 。

【 這 分 明 與 史 公 在〈 魯 周 公 世 家 〉中 所 說 的「 周 公 作《 周 官 》」，而 此〈 周

官 〉 乃 《 尚 書 》 中 的 一 篇 ， 大 相 歧 異 。 至 】 122今 日 所 看 到 的 〈 書 序 〉，非

復 原 序 之 舊 （ 注 五 ○ ）【 ， 不 可 為 據 】 123。  

把 上 面 的 兩 種《 周 官 》的 問 題 澄 清 了 ，便 可 了 解 為《 周 禮 》（ 即《 周

官 》）作 疏 的 賈 公 彥 ，在〈 序 周 禮 廢 興 〉中 他 所 提 出 的「 然 則《 周 禮 》起

於 成 帝 劉 歆，而 成 於 鄭 玄，附 離 之 者 大 半。故【 林 孝 存 】124以 為 武 帝 知〈周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書》中的〈周官〉與《周官》一書的分別，見」15 字。 

118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將〈封禪書〉所引的」7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將

〈封禪書〉所引的」7 字，再塗改成「將這」2 字。 
119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中的」2 字。 
120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康成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康成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鄭氏」2 字。 
121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康成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康成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鄭氏」2 字。 
122 按，專書此 37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成「這分明與史公在〈魯

周公世家〉中所說的『周公作《周官》』，而此〈周官〉乃《尚書》中的一篇，大相

歧異。至」37 字。 
123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4 字，手稿一無。 
124 按，手稿一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臨孝存」3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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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 〉 末 世 瀆 亂 不 驗 之 書 ， 故 作 十 論 七 難 以 排 棄 之 。 何 休 亦 以 為 六 國 陰 謀

之 書 」 的 結 論 ， 是 經 過 一 番 疏 解 後 所 得 的 有 根 據 的 結 論 。  

其 次，應 指 明 的，是 劉 歆〈 讓 太 常 博 士 書 〉，盛 言 魯 恭 王 壞 孔 子 宅 而

得 古 文 於 壞 壁 之 中 。 並 未 嘗 言 及 《 周 官 》。《 漢 書 》 三 十 六 〈 劉 歆 傳 〉 謂

「 儒 者 師 丹 為 大 司 空 ，亦 大 怒 ，奏 歆 改 亂 舊 章，非 毀 先 帝 所 立 」。成 帝 崩

於 綏 和 二 年（ 西 前 七 年 ）三 月 ，哀 帝 即 位。 據《 通 鑑 》：王 莽 是 年 七 月 丁

卯 免 大 司 馬，師 丹 由 左 將 軍 接 任 。按《 漢 書 ‧ 百 官 公 卿 表 》，師 丹 於 綏 和

二 年 （ 西 前 七 年 ） 十 月 癸 酉 ， 以 大 司 馬 為 大 司 空 。 次 年 改 元 為 建 平 元 年

（ 西 前 六 年 ），是 年 十 月 壬 午，朱 博 為 大 司 空，所 以 表 說 師 丹 為 大 司 空「 一

年 罷 」。則〈 讓 太 常 博 士 書 〉，【 必 寫 在 建 平 元 年 】125十 月 以 前。《 周 官 》「 文

成 數 萬 」， 以 劉 歆 後 來 的 推 重 《 周 官 》， 若 向 歆 父 子 校 書 時 ， 此 書 果 在 中

秘 ， 抑 而 未 伸 ， 則 在 〈 讓 太 常 博 士 書 〉 中 ， 既 盛 稱 《 逸 禮 》 三 十 九 篇 ，

豈 有 不 提 及《 周 官 》之 理。 顧 實《 漢 志 講 疏 》謂「 歆 奏 上《 七 略 》， 在 建

平 元 年 之 春 夏 間 」， 今 《 漢 志 ‧ 六 藝 略 》 禮 家 首 「《 古 禮 經 》 五 十 六 卷 」，

以 次 為《 記 》百 三 十 一 篇，《 明 堂 陰 陽 》三 十 三 篇，《 王 史 氏 》二 十 一 篇 ，

《 曲 台 后 倉 》 九 篇 ，《 中 庸 說 》 二 篇 ，《 明 堂 陰 陽 說 》 五 篇 ， 又 其 次 始 為

《 周 官 經 》 六 篇 ，《 周 官 傳 》 四 篇 。 既 稱 《 周 官 》 為 「 經 」， 則 不 應 著 錄

於 《 古 禮 經 》 的 傳 記 之 後 。 由 此 不 難 推 見 ， 此 乃 在 改 名 《 周 禮 》 之 前 所

【 補 錄 】 126， 且 有 以 別 於 一 般 之 所 謂 禮 。【 並 非 劉 歆 在 奏 其 《 七 略 》 時，

已 有 《 周 官 》 一 書 。 】 127 

《 漢 書 》九 十 九 上〈 王 莽 傳 〉「 是 歲（ 平 帝 元 始 四 年 西 紀 四 年 ）莽 奏

起 明 堂 辟 雍【 靈 臺 】128，為 學 者 築 舍 萬 區，作 市 常 滿 倉，制 度 甚 盛。立 樂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25 按，專書此 7 字，手稿一作「必在是年」4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必在是年」4

字，再塗改成「必在建平元年」6 字。 
126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補記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補記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補錄」2 字。 
127 按，專書此 16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補入成「並非劉歆在奏

其《七略》時，已有《周官》一書」16 字。 
128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靈台」2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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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， 益 博 士 員 ， 經 各 五 人 。 徵 天 下 通 一 藝 ， 教 授 十 一 人 以 上 ， 及 有 逸 禮

古 書，《 毛 詩 》《 周 官 》《 爾 雅 》天 文 圖 讖 鍾 律 月 令 兵 法 史 篇 文 字，通 知 其

意 者 皆 誼 公 車 」。按 若 將《 尚 書 》中 之「 周 官 」一 詞 除 外， 並 將 後 人 傅 會

之 辭 加 以 檢 別，則「 周 官 」一 名 之 正 式 出 現，當 以 此 為 最 早。至 次 年（ 元

始 五 年 ） 而 【 王 莽 】 129始 加 以 引 用 （ 注 五 一 ）。《 周 官 》【 在 】 130《 逸 禮 》

《 毛 詩 》《 爾 雅 》 等 陪 襯 中 露 面 ， 這 是 作 了 一 番 著 意 安 排 的 。 又 〈 莽 傳 〉

「 於 是 公 卿 大 夫 博 土 議 郎 列 侯 富 平 侯 張 純 等 九 百 二 人 皆 曰 ， … … 謹 以 六

藝 通 義，經 文 所 見，《 周 官 》《 禮 記 》，宜 於 今 者 為 九 命 之 錫 」。此 一 記 載 ，

反 映 出 時 經 一 年，《 周 官 》已 得 到 朝 廷 官 吏 共 同 的 承 認。尤 其 值 得 注 意 的

是，〈 郊 祀 志 〉 所 記 王 莽 言 禮， 皆《 周 官 》與《 禮 記 》並 稱， 他 說 的 《 禮

記 》，實 指 的 是〈 王 制 〉，而 此 處 亦《 周 官 》《 禮 記 》並 稱，這 都 說 明 了《 周

官 》 與 王 莽 的 關 係 。  

從 元 始 四 年 （ 西 紀 四 年 ）， 正 式 提 出 《 周 官 》 以 後 ，【 到 了 居 攝 三 年

（ 西 紀 八 年 ）六 月，改 元 為 初 始 元 年 】131。是 年 九 月「 莽 母 功 顯 君 死，意

不 在 哀 ， 令 太 后 詔 議 其 服 。 少 阿 羲 和 劉 歆 ， 與 博 土 諸 儒 七 十 八 人 皆 曰 ，

居 攝 之 義 ， 所 以 統 立 天 功 ， 興 崇 帝 道 ， 成 就 法 度 ， 安 輯 海 內 也 … … 周 武

王 既 沒 ， 周 道 未 成 ， 成 王 幼 少 ， 周 公 屏 成 王 而 居 攝 ， 以 興 周 道 ， … … 今

太 皇 太 后 比 遭 家 之 不 造，委 任 安 漢 公 宰 尹 群 僚，衡 平 天 下。遭 孺 子 幼 少 ，

未 能 共 上 下 ， 皇 天 降 瑞 ， 出 丹 石 之 符 。 是 以 太 皇 太 后 則 天 明 命 ， 詔 安 漢

公 居 攝 踐 祚 ， 將 以 成 聖 漢 之 業 ， 與 唐 虞 三 代 比 隆 也 。 攝 皇 帝 遂 開 秘 府 ，

會 群 儒 ， 制 禮 作 樂 ， 卒 定 庶 官 ， 茂 成 天 功 ， 聖 心 周 悉 ， 卓 爾 獨 見 。 發 得

周 禮，以 明 因 監。則 天 稽 古，而 損 益 焉。猶 仲 尼 之 聞 韶，日 月 之 不 可 階 。

非 聖 哲 之 至，孰 能 若 茲。綱 紀 咸 張，成 在 一 匱（ 注 五 二 ），此 其 所 以 保 佑

聖 漢 ， 安 靖 元 元 之 效 也 」。 劉 歆 的 話 ， 一 在 改 《 周 官 》 之 名 為 《 周 禮 》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29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王莽劉歆」4 字。 
130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一作「在上述的聲勢中，在」8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在

上述的聲勢中，在」8 字，再塗改成「在」字。 
131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19 字，手稿一作「到了初始元年（西紀八年）」10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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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後 引 用 者 皆 用 《 周 禮 》 一 詞 。 二 在 正 式 表 明 《 周 官 》 與 王 莽 之 關 係 ，

以 此 為 王 莽 之 莫 大 功 德 。  

劉 歆 改《 周 官 》為《 周 禮 》， 當 然 是 出 自 王 莽 的 意 旨 。因《 尚 書 》已

有 《 史 記 》 稱 引 為 周 公 所 作 之 《 周 官 》， 則 元 始 四 年 所 出 之 《 周 官 》， 莽

歆 始 終 未 嘗 明 言 係 周 公 所 作 。 且 《 漢 志 》 儒 家 有 《 周 政 》 六 篇 ，《 周 法 》

九 篇 ，《 河 間 周 制 》 十 八 篇 ， 基 本 性 質 應 與 莽 歆 所 出 之 《 周 官 》， 相 去 不

遠 ， 而 皆 未 嘗 托 之 周 公 。 則 《 周 官 》 之 名 ， 難 與 周 公 關 連 在 一 起 。 但 元

始 五 年 ， 泉 陵 侯 劉 慶 上 書 言 「 成 王 幼 少 稱 孺 子 ， 周 公 居 攝 。 今 帝 富 於 春

秋 ，  宜 令 安 漢 公 行 天 子 事 如 周 公 」。 時 「 平 帝 疾 ， 莽 模 仿 周 公 〈 金 縢 〉

故 事 ， 作 策 請 命 於 泰 畤 ， 載 璧 秉 圭 ， 願 以 身 代 ， 藏 策 金 縢 ， 置 於 前 殿 ，

敕 諸 公 勿 敢 言 」（ 注 五 三 ），此 後 即 以 漢 之 周 公 自 居。是 年 十 二 月 平 帝 崩 ，

莽 即 按「 成 王 幼 少 」之 說，選 宣 帝 玄 孫 中 最 幼 的 廣 成 侯 子 嬰 年 二 歲 立 之 ；

再 迫 令 太 皇 太 后 下 詔 以 莽 攝 行 皇 帝 之 事，「 如 周 公 故 事 」（ 注 五 四 ）。所 以

「 周 公 」一 詞，是 王 莽 最 大 的 政 治 資 本。《 左 》閔 元 年「 公（ 齊 桓 公 ）曰 ，

魯 可 取 乎 ？ 對 曰（ 齊 仲 孫 ），不 可，猶 秉 周 禮。周 禮 所 以 本 也 … … 魯 不 棄

周 禮，未 可 動 也 」。又 文 十 八 年「 … … 季 文 子 使 太 史 克 對 曰 … … 先 君 周 公

制 周 禮 」。《 左 》 昭 「 二 年 春 ， 晉 侯 使 韓 宣 子 來 騁 … … 觀 書 於 太 史 氏 ， 見

《 易 象 》與《 魯 春 秋 》， 曰， 周 禮 盡 在 魯 矣 。吾 乃 今 知 周 公 之 德 ，與 周 之

所 以 王 也 」。「 周 禮 」【 一 詞 】 132的 本 來 意 義 ， 係 概 指 周 公 之 制 作 而 言 。但

「 周 公 制 周 禮 」， 已 成 為 極 流 行 的 觀 念 ； 將 《 周 官 》 改 名 為 《 周 禮 》， 即

【 暗 示 】 133了 由 王 莽 「 發 得 」 的 《 周 禮 》， 是 周 公 所 作 ， 適 合 於 王 莽 以周

公 一 詞 所 表 徵 的 政 治 野 心。正 因 為 如 此，所 以 東 漢【 儒 生 因 為 痛 恨 王 莽 ，

所 以 】 134凡 言 及 此 書 及 有 關 此 書 的 傳 注 ， 皆 稱 《 周 官 》 而 不 稱 《 周 禮 》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32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一辭」2 字。 
133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表示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表示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暗示」2 字。 
134 按，專書此 10 字，手稿一作「儒生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儒生」2 字，再

增字成「儒生因為痛恨王莽，所以」10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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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有 稱 為《 周 禮 》的，乃 傳 承 中 被 後 人 所 改（ 注 五 五 ）。正 反 映 出 他 們 雖

【 崇 信 】 135此 書 ， 但 不 承 認 由 改 名 所 包 藏 的 王 莽 的 政 治 野 心 。  

上 引 劉 歆 與 博 士 諸 儒 七 十 八 人 所 奏 服 制 中 ， 謂 王 莽 「 發 得 《 周 禮 》，

以 明 因 監 」，這 分 明 是 說《 周 禮 》乃 由 王 莽 所 發 得。若 河 間 獻 王 所 得 之《 周

官 》， 即 此 處 之 《 周 禮 》； 因 獻 王 進 之 秘 府 ， 未 流 傳 外 間 ， 則 劉 向 劉 歆 父

子 ， 校 中 祕 書 皆 約 二 十 年 之 久 ， 豈 不 能 發 現 此 「 文 成 數 萬 」 之 鉅 典 ， 而

必 待 王 莽 發 現 ？ 且 王 莽 未 嘗 校 書 ， 亦 未 嘗 在 搜 求 遺 軼 中 有 得 此 鉅 典 的 紀

錄 ， 則 王 莽 以 何 因 緣 而 能 發 得 ？ 若 謂 本 由 劉 歆 發 得 ， 特 推 功 於 莽 ， 則 劉

氏 父 子 從 中 秘 中 所 發 得 者 有《 逸 禮 》，有《 古 文 尚 書 》等， 將《 周 官 》推

讓 於 莽 ， 又 何 足 以 為 功 德 ？ 細 按 上 下 文 字 ， 則 表 面 謂 《 周 禮 》 為 莽 所 發

得 ，實 際 乃 暗 示 係 由 莽 所 製 作。 在「 發 得《 周 禮 》」一 語 之 上 謂「 攝 皇 帝

遂 開 秘 府 ， 會 群 儒 ， 制 禮 作 樂 ， 卒 定 庶 官 ， 茂 成 天 功 ， 聖 心 周 悉 ， 卓 爾

獨 見 」，這 是 很 奇 特 的 一 些 話。開 秘 府 而 發 得《 周 禮 》，怎 麼 會 扯 得 到「 會

群 儒 ， 制 禮 作 樂 ， 卒 定 庶 官 ， 茂 成 天 功 」 的 上 面 去 。 若 《 周 禮 》 是 周 公

所 作 或 前 人 所 作，更 扯 不 到 制 禮 作 樂 ，卒 定 庶 官 這 些 事 上 去 。【 而 自「 卒

定 庶 官 」這 句 話，可 知 莽 所 制 之 禮，係 以 官 制 為 主 的 禮，這 不 是 暗 指《 周

官 》，還 能 作 何 解 釋 ？ 】136若 謂 此 係 泛 說，則【 何 以 前 面 】137「 遂 開 秘 府 」，

而 後 面 承 之 以「 發 得 周 禮 」。縱 然 王 莽 對《 周 禮 》特 別 重 視， 又 如 何 用 得

上 「 聖 心 周 悉 ， 卓 爾 獨 見 」 這 兩 句 話 。 因 此 ， 前 面 這 幾 句 話 ， 實 際 是 說

的 王 莽 「 會 群 儒 」 以 製 作 《 周 禮 》 的 過 程 。 假 定 劉 歆 不 是 暗 示 《 周 禮 》

是 由 王 莽 會 群 儒 所 製 作， 則 在「 發 得《 周 禮 》， 以 明 因 監 」下 面 的「 則 天

稽 古，而 損 益 焉 」的 話， 怎 能 安 放 得 下 去。 再 接 著 是「 猶 仲 尼 之【 聞 韶 】

138， 日 月 之 不 可 階 ， 非 聖 哲 之 至 ， 孰 能 若 茲 」； 從 秘 府 中 發 現 一 部 書 ，這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35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尊信」2 字。 
136 按，專書此 37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成「而自『卒定庶官』

這句話，可知莽所制之禮，係以官制為主的禮，這不是暗指《周官》，還能作何解釋」

37 字。 
137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4 字，手稿一作「自以前面有」5 字。 
138 按，手稿一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二原作「開韶」2 字，再修改成「聞韶」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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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書 再 有 價 值 ， 對 於 發 現 者 怎 樣 也 不 能 用 這 些 不 倫 不 類 的 話 去 歌 功 頌

德。 何 況「 綱 紀 咸 張，成 在 一 匱 」【（ 注 五 六 ），分 明 指 冬 官 尚 未 製 成 的 情

形 】 139。 因 此 ， 上 面 這 些 話 ，【 是 指 王 莽 製 造 】 140的 《 周 禮 》 的 價 值 而 言

的 。 故 結 之 以 「 此 其 所 以 保 佑 聖 漢 ， 安 靖 元 元 之 故 也 」。《 周 禮 》 不 是 天

上 掉 下 來 的 符 瑞，只 有 因 為 是 由 王 莽 所 製 作，才 可 以 用 得 上 這 類 的 語 言 。 

當 然 會 有 人 反 問 ， 將 《 周 官 》 改 名 《 周 禮 》， 以 便 偽 托 於 周 公 ，  為

什 麼 又 會 指 出 這 是 王 莽 所 製 作 ， 以 拆 穿 自 己 的 謊 言 呢 ？ 首 先 我 應 指 出 ，

呂 不 韋 聚 門 客 作 《 呂 氏 春 秋 》， 將 以 作 秦 統 一 天 下 後 政 治 設 施 的 【 大 典 】

141。 此 一 政 治 理 想 性 的 野 心 ， 給 漢 代 以 莫 大 影 響 （ 注 五 七 ）， 漢 文 帝 即位

後 ， 命 博 士 作 〈 王 制 〉； 淮 南 王 安 與 其 賓 客 【 作 】 142「 劉 氏 之 書 ， 即 今日

所 通 行 的《 淮 南 子 》，皆 由 此 一 影 響 而 來。董 仲 舒《 春 秋 繁 露 》的 第 二 部

分（ 注 五 八 ），【 也 含 有 】143此 意。劉 向《 說 苑 》二 十 卷，由 卷 一 的〈 君 道 〉

至 卷 二 十 的〈 反 質 〉，成 一 完 整 系 統，【 也 是 承 風 繼 起 之 作 】144。由 此 可 知 ，

王 莽 劉 歆 們 ， 順 著 以 官 制 代 表 政 治 理 想 的 統 系 ， 在 莽 以 大 司 馬 專 政 的 時

候 ， 將 政 治 的 共 同 理 想 ， 運 用 他 們 可 以 運 用 的 儒 生 集 團 ， 集 此 一 統 系 的

大 成，作 實 現 政 治 理 想 的 藍 本，這 並 不 是 創 舉 而 係 在 歷 史 上 有 其 根 源 的 。

但 他 們 所 遇 著 的 矛 盾 ， 是 在 儒 學 盛 行 的 時 代 ； 不 假 托 之 於 周 公 ， 則 其 書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字。 

139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15 字，手稿一作「分明是說此書重要的部份已完成，

只缺冬官之一匱（注五六）」24 字。 
140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6 字，手稿一作「是指就王莽所製造」8 字。 
141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總根據」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總根據」3 字，

再塗改成「大典」2 字。 
142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一作「特製作」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特製作」3 字，

再塗改成「作」字。 
143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也是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也是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也含有」3 字。 
144 按，專書此 8 字，手稿一作「也有此意在裡面」7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也有

此意在裡面」7 字，再塗改成「也是承風繼起之作」8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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不 尊 ；【 王 莽 又 不 能 】 145因 此 而 得 與 周 公 攝 政 之 事 ， 古 今 輝 映 ， 以 加 強其

【 政 治 地 位 】146。但 若 不 透 出 王 莽 創 製 之 實，而 僅 係 由 秘 府 中 發 現 一 部古

典 ， 則 王 莽 自 身 的 勳 德 不 著 ， 將 徒 有 比 附 周 公 攝 政 之 名 ， 而 無 周 公 【 所

以 】147成 為 周 公 之 實。他 們 為 了 解 決 這 一 矛 盾，於 是 都 出 之 以 暗 示 的 方 法。

改《 周 官 》為《 周 禮 》，一 任 人 推 測 其 出 於 周 公， 而 他 們 始 終 未 明 說 其 出

於 周 公。將 此 書 確 定 為 出 於 周 公 的，實 始 於 馬 融 而 大 倡 於 鄭 玄（ 注 五 九 ），

所 以 【 賈 公 彥 】 148便 說 ，「《 周 禮 》 起 於 成 帝 劉 歆 ， 而 成 於 鄭 玄 。 」【 要指

明 】 149《 周 禮 》 實 製 作 於 王 莽 ，【 僅 說 】 150「 攝 皇 帝 遂 開 秘 府 ， 會 群 儒 ，

製 禮 作 樂 … … 發 得《 周 禮 》… … 」，也 是 出 之 以 暗 示 的 方 式 ，使 細 閱 全 文

的 人 ， 推 測 其 可 能 實 出 於 王 莽 所 製 作 。 因 王 莽 的 帝 業 不 終 ， 東 漢 以 言 王

莽 為 大 諱 ， 所 以 這 一 暗 示 沒 有 發 生 作 用 。 兩 種 暗 示 間 的 矛 盾 ， 由 上 述 語

言 的 技 巧 加 以 彌 縫 。「 開 秘 府 」的 直 覺 是 發 現 秘 府 中 的 秘 典 ，但 與「 會 群

儒 製 禮 作 樂 」聯 在 一 起，也 可 以【 解 釋 為 】151「 會 群 儒 」是 為 了 製 禮 作 樂 ，

而 開 秘 府 是 為 了 找 參 考 材 料 。「 發 得 《 周 禮 》」 的 發 ， 可 釋 為 發 現 ， 也 可

釋 為 發 明 。 由 語 言 的 活 動 性 ， 而 可 與 推 測 者 以 活 動 性 。  

劉 歆 很 明 白 地 說 明《 周 禮 》係 王 莽 所「 發 得 」；正 因 為 如 此， 所 以 四

年 之 間，將 已 公 開，並 已 經 多 次【 引 用 】152過 的《 周 官 》的 名 稱，正 式 改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45 按，專書此 5 字，手稿一作「又不能使王莽」6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又不能

使王莽」6 字，再塗改成「王莽又不能」5 字。 
146 按，專書此 4 字，手稿一作「地位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地位」2 字，再增

字成「政治地位」4 字。 
147 按，手稿一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之所以」3 字。 
148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賈公彥公」4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賈公彥公」4

字，再塗改成「賈公彥」3 字。 
149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指明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指明」2 字，再增

字成「要指明」3 字。 
150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僅出之以」4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僅出之以」4

字，再塗改成「僅說」2 字。 
151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解釋為了」4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解釋為了」4

字，再塗改成「解釋為」3 字。 
152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使引用」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使用」2 字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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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為 《 周 禮 》； 這 對 任 何 其 他 古 典 的 處 理 ， 不 可 能 出 現 這 種 情 形 ，【 這 可

以 說 是 】153一 種 特 例。但 因 東 漢 諱 言 王 莽，便 把 這 一 明 顯 的 事 實 抹 煞 了 。

今 日 對 《 周 官 》 歷 史 的 模 糊 ， 可 以 說 是 從 馬 融 開 始 。 買 公 彥 〈 序 周 禮 廢

興 〉 引 「 馬 融 傳 」 云 （ 注 六 ○ ）：  

「秦自孝公以下，用商君之法，其政酷烈，與《周官》相反，故始

皇禁挾書，特疾惡，欲絕滅之，搜求焚燒之獨悉，是以隱藏百年。

孝武帝始除挾書之律，開獻書之路，既出於山巖屋壁，復入於秘府，

五家之儒，莫得見焉」。  

按《 漢 書 ‧ 河 間 獻 王 傳 》【 明 言 得 】154《 周 官 尚 書 》；馬 融 從 班 昭 伏 閣 授 讀 ，

當 知 之 甚 悉。若 河 間 所 得 者 即 劉 歆 們 所 表 出 的《 周 官 》，【 則 河 間 】155為漢

代 名 王 ，馬 融 豈 有 不 援 引 以 明 其 出 處 之 理 。馬 融 習《 周 官 》，由 劉 歆 到 杜

子 春 經 鄭 眾 買 逵，約 略 為 三 傳。《 漢 書 ‧ 王 莽 傳 》所 記 王 莽「 發 得《 周 禮 》」

一 事 ， 不 論 由 《 漢 書 》 的 簡 策 及 師 承 的 口 傳 ， 當 亦 知 之 甚 悉 。 但 因 河 間

所 得 者 非 他 所 傳 的《 周 官 》，故 不 得 援 河 間 以 自 重。【 當 時 又 】156諱 言 王 莽，

故 又 抹 煞 他 所 推 尊 信 服 的《 漢 書 》中 的〈 王 莽 傳 〉而 不 言。 但 對《 周 官 》

的 歷 史 ，【 必 須 有 】 157所 交 代 ， 故 姑 為 漢 武 時 「 出 於 山 巖 屋 壁 」 之 辭 ，以

資 搪 塞。高 惠 文 景 四 帝；皆 未 提 倡 儒 學。提 倡【 儒 學 的 】158始 於 武 帝，故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塗改成「引用」2 字。 

153 按，專書此 5 字，手稿一作「而只有《周官》有這種情形，這是」12 字，手稿二、

手稿三原作「而只有《周官》有這種情形，這是」12 字，再塗改成「這可以說是」

5 字。 
154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言得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言得」2 字，再增

字成「明言得」3 字。 
155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河間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河間」2 字，再增

字成「則河間」3 字。 
156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而又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而又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當時又」3 字。 
157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必有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必有」2 字，再增

字成「必須有」3 字。 
158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儒學者」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儒學者」3 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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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托 始 於 武 帝 。【 因 為 】 159故 意 把 《 周 官 》 出 現 的 年 代 推 到 漢 武 時 代 ，所

以【 林 孝 存（ 臨 碩 ）】160反《 周 官 》，便 反 駁 為「 武 帝 知《 周 官 》末 世瀆 亂

不 驗 之 書 」。 因 戰 國 末 期 ， 出 現 了 以 官 制 言 政 治 理 想 的 不 少 著 作 ，【 東 漢

時 或 有 人 】 161將 《 周 官 》 的 出 現 ， 上 推 及 於 戰 國 ，【 所 以 何 休 】 162便 「 以

為 六 國 陰 謀 之 書 」（ 注 六 一 ）【 。 馬 融 繼 續 說 】 163：  

「至孝成皇帝，達才通人劉向子歆，校理秘書，始得列序，著於錄

略。然亡其【〈冬官〉篇】164，以〈考工記〉足之。時眾儒並出共排，

以為非是，唯歆獨識，其年尚幼，務在廣覽博觀，又多銳精於《春

秋》。末年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跡，跡具在斯，奈遭天下倉卒，兵

革並起，疾疫喪荒，弟子死喪，後有里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，永

平之初，年且九十，家於南山，能通其讀，頗識其說，鄭眾賈逵往

受業焉。眾、逵洪雅博聞，又以經書記【轉相】 165證明為解。逵解

行於世，眾解不行。兼攬二家為備。多所遺缺。然眾時所解說近得

其實。獨以《書序》言成王既黜殷命，還歸在豐作《周官》，則此

《周官》也，失之矣。……【至】 166六十為武都守，郡小少事，乃

述平生之事，著《易》《尚書》《詩》《禮》《傳》皆訖，惟念前業未

畢者唯《周官》，年六十又六，目瞑意倦，自力補之，謂之《周官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再塗改成「儒學的」3 字。 

159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因為他」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因為他」3 字，

再塗改成「因為」2 字。 
160 按，專書此 5 字，手稿一作「林孝存」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林孝存」3 字，

再塗改成「林孝存（臨碩）」5 字。 
161 按，專書此 6 字，手稿一作「或有人」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或有人」3 字，

再塗改成「東漢時或有人」6 字。 
162 按，專書此 4 字，手稿一作「故何休」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所以何休」4 字。 
163 按，專書此 5 字，手稿一無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無，再增字成「馬融繼續說」5 字。 
164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〈冬官〉一篇」4 字。 
165 按，手稿一、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轉傳相」3 字。 
166 按，專書此 1 字，手稿一作「又云至」3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又云至」3 字，

再塗改成「至」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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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》也」。  

【 賈 公 彥 】167已 指 出「 歆 之 錄 在 於 哀 帝 之 時，不 審 馬 融 何 云 … … 著 於 錄略

者， 成 帝 之 時 」。我 以 為 馬 融 為 了 抹 煞〈 周 官 〉與 王 莽 的 關 係，便 說 它 是

武 帝 時 出 於 山 巖 屋 壁 ， 入 於 秘 府 ， 所 以 為 校 理 秘 書 的 劉 歆 所 序 列 。 為 了

說 明 此 書 何 以【 未 在 】168武 帝 以 前 出 現，便 把 惠 帝 四 年 三 月 甲 子，因 惠帝

冠 而 除 挾 書 律 一 事 ，拉 下 到 武 帝 時 代 。《 周 官 》之 名 ，平 帝 元 始 四 年 因 王

莽 徵 天 下 通 一 藝 者 而 始 見；劉 歆 的《 七 略 》，當 成 於 哀 帝 之 時，而《 周 官 》

的 錄 入《 七 略 》，乃 在 平 帝 元 始 四 年 到 初 始 元 年 尚 未 改 名《 周 禮 》的 這 段

時 間 所 補 入 。 馬 融 習 《 漢 書 》， 這 些 情 形 亦 無 不 知 【 之 理 】 169。 但 若 如此

敍 述 ， 便 不 能 隱 瞞 王 莽 與 《 周 官 》 的 關 係 ， 所 以 只 好 把 錄 入 《 七 略 》 的

時 間 由 平 帝 提 早 到 成 帝 時 代 。 賈 公 彥 謂 「 錄 在 哀 帝 」 之 時 ， 亦 無 根 據 。

馬 融 說 劉 歆 末 年「 乃 知【 其《 周 官 》】170周 公 致 太 平 之 跡 」，這 是 就《 周 官》

改 名 《 周 禮 》 一 事 而 推 論 的 ， 劉 歆 並 未 曾 明 言 ； 否 則 鄭 眾 之 父 鄭 興 ， 曾

受 《 周 官 》 於 劉 歆 ， 而 鄭 眾 又 受 《 周 官 》 於 杜 子 春 ， 斷 乎 不 會 根 據 《 書

序 》 而 認 為 係 成 王 所 作 。 從 有 關 的 上 下 文 看 ， 杜 子 春 可 以 認 定 是 劉 歆 的

弟 子 。 鄭 眾 之 所 以 【 有 些 】 171誤 會 ， 乃 因 他 父 子 皆 未 曾 習 《 尚 書 》（ 注六

二 ）。 馬 氏 著 有 《 尚 書 傳 》， 所 以 能 糾 正 他 的 錯 誤 。 總 之 ，《 周 官 》傳承的

許多謬說，蓋由東漢士人，避言王莽而起。  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67 按，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據賈公彥」4 字。 
168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作「不在」2 字，手稿二、手稿三原作「不在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未在」2 字。 
169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三作「之禮」2 字，手稿二原作「之禮」2 字，再塗

改成「之理」2 字。 
170 按，手稿二、手稿三、專書此 3 字，手稿一作「其（《周官》）」3 字，即多了括弧。 
171 按，專書此 2 字，手稿一、手稿二、手稿三作「有此」2 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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